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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
规范和加强建设用地管理工作的意见

淮府办〔2019〕48 号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
为进一步加强建设用地管理，落实节约集约用地制度，提高

土地利用效率，规范用地行为，推动批而未征、征而未供、供而

未用土地整改工作，加大违法违规用地处置力度，明确用地监管

职责，现就有关工作提出如下意见。

一、加快推进土地征收

农用地转用和土地征收经批准后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

管部门应及时将批复文件通报所在区人民政府，市人民政府在收

到征收土地方案批准文件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发布征收土地公

告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会同有关部门根据批准的征

收土地方案，在征收土地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拟订征地补偿、安

置方案并予以公告。区人民政府在征地补偿、安置方案批准后 3

个月内全额支付征地补偿费用。建立健全征地补偿安置统计报告

制度，土地征收补偿工作完成后，区人民政府应当将补偿安置情

况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。被征地块形成“净地”后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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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供地方式不同申请供地。

二、严格建设用地使用管理

一是加强出让合同监管。严格落实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

规定，规范国有建设用地供应程序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成交确

认书签订后 10 日内，竞得人应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

门签订《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同》，并严格按照合同约定

使用土地，未经批准不得擅自改变。各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

对发现的违法违规用地行为要及时通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主管

部门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及时调查，依法处理。

二是严格建设工程规划核实。建设工程竣工后，建设单位应

当按照规定办理建设工程规划核实手续，报送有关竣工验收材

料。对于符合规划许可的建设工程，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

部门予以核实并颁发《建设工程规划核实合格证》。经核实认定

不合格或未经规划核实的，建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，有关部

门不得办理竣工验收备案、房屋产权登记手续等。

三是建立用地单位诚信评价制度。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

管部门要建立土地开发利用诚信档案。对竞得人不及时签订成交

确认书或出让合同、未按合同约定缴纳土地价款、未按合同约定

开（竣）工、未按规划要求执行的，或者有其他违规违约记录的，

经依法依规处理，记入诚信档案。

四是加强项目建设管理。各县、区人民政府要落实管理职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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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设项目在未取得合法用地手续前，不得动工建设。按照规定程

序完成土地供应后，有关部门、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管委会要积

极协助用地企业办理施工、规划、消防、环保等手续，帮助企业

尽快开工建设。企业未按时开（竣）工的，县区人民政府、园区

管委会应督促企业，并及时向市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通

报有关情况。

三、统筹推进节约集约用地

一是控制新增建设用地。建设项目应优先使用存量建设用

地，提高使用效率，尽量不占耕地或少占耕地。积极实施城乡建

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项目，通过拆旧区土地整理复垦，实现建设

用地总量不增加，耕地面积不减少，质量不降低，城乡用地布局

更合理的目标。进一步落实节约集约用地责任，有序推进城镇低

效用地再开发，创新节地模式，推广节地技术。

二是严格建设项目用地标准。严格执行《国家建设用地标准》

《工业项目建设用地控制指标》和《安徽省建设用地使用标准》，

合理确定项目用地规模，对超标准面积依法予以核减。对国家和

省尚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、建设标准或有特殊要求的建设项目，

市、县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应进行项目节地评价并组织

专家评审，集体决策，合理确定项目用地规模。

三是扎实推进整改处置。扎实开展批而未征、征而未供和闲

置土地整改处置工作，提高土地利用效率。县区人民政府要落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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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积极推进，逐年消化。有关部门、县区人民政府要用足用

活有关政策规定，积极实施土地利用计划“增存挂钩”工作。市、

县自然资源和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对闲置土地应及时调查认定，依

法处置。

四、加强自然资源行政执法

扎实开展自然资源动态巡查，严格行政执法。对发生的违法

用地问题，按照既处理事又处理人的原则依法严肃查处。有关部

门要积极配合，形成合力，坚决制止和及时纠正违法违规用地行

为。探索建立由自然资源、城建、城管、环保等部门组成的联合

执法巡查制度，共同制止违法建设、违法用地行为，推动联合执

法，提升执法效能。建立健全辖区违法违规用地长效管理机制，

明确责任和工作目标，并纳入县区目标考核。

各县、区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建设用地管理工

作，积极盘活存量，控制增量。切实采取措施，推动建设用地及

时供应，项目尽快落地。严格土地管理，加大违法违规用地整改

力度，提高土地利用规范化、科学化水平，促进全市经济社会健

康有序发展。

2019 年 12 月 12 日


